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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30 日 审议《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审阅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重点

关注利润同比下降的原因。 无 

提名委

员会 2023 年 10 月 8 日 审议《关于变更总经理的议案》 

对原总经理陈洪国先生的离职原因进

行核查 ，审查候选人李伟先先生的任

职资格、工作经历、持股情况等，认定

其符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无 

三三、、发发表表独独立立意意见见情情况况 

报告期内，本人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事宜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外担保及

计提减值准备等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意见类型均为同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事项 

1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1 月 19 日 

（1）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2）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和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 
（3）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 

2 / /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3〕第 2 号）回复之核查意见。 

3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2023 年 3 月 30 日 

（1）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2）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3）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4）关于 202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5）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分配的独立意

见； 
（6）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7）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8）关于计提 2022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9）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10）对关联方占用资金和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4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

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6 月 29 日 就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 

5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7 月 17 日 关于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6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2023 年 8 月 30 日 
（1）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2）关于计提 2023 年半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7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9 月 8 日 （1）关于出售武汉晨鸣 65.21%股权的独立意见； 
（2）关于出售武汉晨鸣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8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9 月 20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独立意见。 

9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 2023 年 10 月 8 日 关于变更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四四、、工工作作交交流流与与现现场场检检查查情情况况 

本报告期内，本人未有缺席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的情形。除参加会议外，本人还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加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交流，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重大

事项。在公司年报的审计和编制过程中，本人对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及营业收入、存货等关键审

计事项予以重点关注，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及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有效地沟通，确保审计

报告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 

五五、、保保护护中中小小投投资资者者权权益益方方面面的的工工作作情情况况 

1、本报告期内，本人出席了公司召开的所有股东大会，于股东大会上与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关注投票表决情况，及时披露股东

大会决议。 

2、本人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信息披露工作，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3、积极参加


